水磨沟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起草说明

为规范水磨沟区农村供水管理，保障饮水安全，现结合国家、自治区政策及辖区实际起草本办法。起草紧扣“安全供水、长效管护”核心，衔接上级要求并聚焦本地问题，以下为具体说明。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（一）政策落实要求

农村供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农村供水保障纳入群众身边实事集中整治任务。自治区明确农村供水实行“政府主导、市场化运作、专业化管理”原则。制定本办法是贯彻国家、自治区决策部署，落实农村供水“三个责任”“三项制度”的具体举措。

（二）辖区现实需求

近年来水磨沟区农村供水工程规模扩大，但暴露出突出问题：部分小型工程建设标准不统一，工程抗风险能力不足；部分区域管护责任不清，水费收缴机制不健全，影响工程长效运行；水质监测覆盖需进一步强化，与群众“喝好水”的需求存在差距。亟需通过制度规范破解难题。

（三）核心目的

1. 加强农村供水管理，规范农村供水用水活动，维护供水用水双方合法权益，保障农村供水安全，促进乡村振兴；

2. 明晰区政府、街道、供水单位等主体职责，构建“专业化管护”体系；

3. 健全水价与经费机制，保障工程可持续运营；

4. 强化水源保护与水质监测，确保供水安全达标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1. 政策衔接阶段：系统梳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衔接自治区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要求，确保政策一致性。

2. 调研论证阶段：由区建设局牵头，实地排查辖区农村供水工程，形成问题清单与整改思路。

3. 意见征求阶段：书面征求区发改委、财政局、卫健委等部门及属地街道等9个单位意见，其中7个单位无意见，2个单位有意见，但与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相冲突，未采纳。

4.公众反馈意见建议情况：区建设局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建议，一是在水磨沟区葛家沟村、石人子沟村、涝坝沟村办公楼室外公告栏张贴《水磨沟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二是在水磨沟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《关于征求<水磨沟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（（征求意见稿））>意见的公告》，公开征求7个工作日，未收集到意见建议反馈。
三、制定依据

1.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；

2. 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方案》；

3. 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》；

四、主要内容

本办法共三十八条，核心内容包括：

明确适用范围，确立“应当遵循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因地制宜、安全卫生、节约用水的原则，实行规模化发展、标准化建设、市场化运作、企业化经营、专业化管理。”原则。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农村供水工程，应当符合农村供水规划，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办理项目申报审批手续。。

    划分区、街道、村三级责任，推行规模化工程企业化运营、小型工程委托管护模式，建立设施巡查与应急抢修机制。

水源与水质：划定水源保护区，要求生态环境部门定期监测，供水单位落实净化消毒措施，建立水质异常响应机制。

    公布举报电话，明确部门监管职责，将管护成效与考核挂钩。

政府与市场协同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，实行“政府监管+专业公司运营”模式，提升服务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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